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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公告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峰化学”）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求，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预计 2025 年度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02.7 亿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

行授信申请。 

一、本次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基本情况 

（一）2025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02.7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根

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授信申请。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保理、保函、开立信用证等授信业务。具体业务品种、授信额度和授

信期限以金融机构最终核定为准。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具

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且金额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

额；融资利率、种类、期限等内容以最终签订的相关协议约定为准。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浙江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新材”）

根据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要求，拟为上述额度内的综合授信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16.3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如下： 

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氨纶”）提供

不超过 11.3 亿元的担保额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华峰新材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化工”）

提供不超过 3亿元的担保额度；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新材料”）提供不超过 2亿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期限自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止，授信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在此额度范

围内，公司将不再就单笔授信或借款事宜另行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公司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负责签署相关

协议及文件。 

二、本次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一）本次授信具体情况如下： 

授信银行 
2025 年授信 

（万元） 

中国工商银行 155,000 

中国建设银行 135,000 

招商银行 130,000 

兴业银行 120,000 

中国进出口银行 110,000 

中国农业银行 80,000 

中国银行 78,000 

交通银行 70,000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65,000 

国家开发银行 55,000 

浙商银行 29,000 

合计 1,027,000 

因业务需要，授信银行及其授信额度会有调整，总授信额度控制在 1,027，

000 万元以内。 

（二）本次担保预计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

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万

元）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万

元） 

担保额

度占上

市公司

最近一

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华峰化

学 

重庆氨

纶 
95.66% 39.71% 90,000 113,000 4.27% 是 

华峰新

材 

重庆化

工 
77.56% 16.86% 30,000 30,000 1.13% 是 

重庆新

材料 
100.00% 47.02% 20,000 20,000 0.76% 是 

注：最近一期末财务数据为截至 2024 年末的经审计财务数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8 月 15 日 

注册地点：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华峰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尤飞锋 

注册资本：657,029,532.63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

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华峰化学持股 95.66%，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4.34%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007,001,641.39 

负债总额 3,974,087,056.44 

净资产 6,032,914,584.95 

营业收入 7,080,601,868.34 

利润总额 904,038,720.05 

净利润 787,941,634.66 

与公司关联关系：重庆氨纶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6 月 18 日 

注册地点：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武陵大道 66 号 

法定代表人：尤飞锋 

注册资本：120,3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票据式经营：苯、液氨；研发、生产、销售：氢气、环己烷（中

间产品）、环己酮、环己醇混合物、硝酸、环己烯、正戊醇、二氧化碳、环己烷

（副产品）（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从事经营）；销售：化工原料（不

含危险品）；研发、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须经审批的

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聚氨酯产品制造和销售；印铁制罐制造

和销售；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普通货

运（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从事经营）。（依法须应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华峰新材持股 77.56%，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22.44%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952,091,144.75 

负债总额 2,014,857,427.34 

净资产 9,937,233,717.41 

营业收入 13,099,444,323.90 

利润总额 891,651,747.94 

净利润 794,991,499.41 

与公司关联关系：重庆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峰新材的控股子公司。 

（三）重庆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30 日 

注册地点：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武陵大道 66 号 

法定代表人：尤飞锋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道路货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应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聚氨酯系列产品、聚酯多元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销售：

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印铁制罐制造、销售（依法须应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浙江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 100%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30,639,275.00 

负债总额 625,603,558.17 

净资产 705,035,716.83 

营业收入 1,626,533,543.45 

利润总额 183,623,851.30 

净利润 164,810,589.50 

与公司关联关系：重庆新材料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峰新材的控股子公司。 

上述被担保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华峰新材拟为上述重庆氨纶、重庆化工、重庆新材料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6.3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额等依据各子公司与有关银行等金融机构最终签署的

协议确定。 

五、本次担保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本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拟向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及授信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经营及发展所需资金的需要，有利于

保障其稳定发展、提高经营效率，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其经营情况良好，公司对其担保的风险可控，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范围为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财务风

险可控，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及子公司与拟融资

的金融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担保不提供反担保；上述被担保方经营情况稳

定，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董事

会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本事项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公司间担保总额为

14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5.29%，全部为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内公司间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8 日 

 


